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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電廠除役安全管制 
 

 

一、前言 

日期：107 年 12 月 3 日 

更新：112 年 11 月 8 日 

核能電廠的除役作業為我國當前的重要課題，針對我國核能電廠

除役安全管制工作，核安會已建立完整法規體系確實監督台電公司能

如期如質地完成除役作業，並積極參與國際核電廠除役會議，使我國除

役安全管制技術與專業知能得以與國際接軌，並將相關資訊公布於核

安會對外網頁中，以落實資訊公開促進公眾參與。 

二、核能電廠除役管制法規 

台灣對於核電廠除役之管制法令包括由核安會主管之「核子反應

器設施管制法」、「游離輻射防護法」、「放射性物料管理法」以及環境部

主管之環保相關規定等。另外，對於除役廢土之清運、除役拆除作業之

人員安全等亦須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。 

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為除役許可核發之主要法令，該法及施

行細則明確規定除役方式、除役期間應提報的文件、除役許可核發要

件、除役完成期限與廠址釋出之殘餘輻射劑量接受標準等規定。同時依

該法授權訂定之「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申請審核及管理辦法」規定申

請除役許可所應備之文件、審核程序以及除役期間現場安全管制相關

事項。核安會亦訂定「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計畫導則」與「核子反應器

設施除役計畫審查導則」等行政規則，作為除役計畫撰寫與審查之準

據。 

除役期間之輻射防護作業及放射性廢棄物與用過燃料之處理(處置)

亦須符合「游離輻射防護法」與「放射性物料管理法」之規定。此外，

除役作業須依環境部主管之環保相關規定，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送環 



2  

評主管機關審查，確認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之影響合於法令之規定。 

三、除役許可審核程序 

依核管法的規定，設施經營者申請核子反應器設施除役許可，應填

具申請書並檢附除役計畫，送核安會審查。核安會收受前項書件後，將

開始進行為期約 1 個月的程序審查，以確認送審文件之完整性符合申

請要件。經程序審查確認文件齊備後，方會進入實質審查。 

實質審查階段，為確認台電公司對除役可能涉及的安全議題，均已

進行適當評估並提出適切因應作為。核安會邀請專家學者與會內各相

關局處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團隊，就台電公司所提之除役計畫進行實質

審查。整體實質審查以三回合規劃，全程約需 18 個月(含核安會審查及

台電公司答復審查意見所需時間)，實際期程將視台電公司對審查意見

之回復時間與答復之品質而調整。審查完成後將做成審查結果並通知

台電公司。 

核安會於確認台電公司提出除役計畫之適切性及提出除役環境影

響評估通過環境部審查之相關認可文件，即可依法核發除役許可。 

四、國際交流 

核安會積極參與國際核電廠除役研討會議，除定期舉辦「台美雙邊

管制技術交流會議」及「台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會議」，就除役安全管

制作業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外，亦參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 

(OECD NEA) 舉辦之國際除役研討會與核設施除役與拆除工作小組 

(WPDD)會議，汲取各國除役實務經驗，並與美、日、德等國家除役管

制機關，就除役審查經驗及技術進行交流，以精進我國核電廠除役安全

管制。亦於國內舉辦台美核電廠除役審查及管制研討會、台日核電廠除

役技術經驗交流研討會、核能電廠除役技術交流座談會等除役研討會

議，邀請國際專家來台分享經驗，並開放國內產、官、學界及民眾參與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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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強化除役安全管制與專業技術能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：台美雙邊管制技術交流會議與台日核能管制資訊交流會議

五、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 

為落實資訊公開，促進公眾參與，核安會已於焦點專區建立「核能

電廠除役」管制專區，將除役安全管制大事紀、除役管制法規、核能電

廠除役計畫、除役審查作業、公眾參與辦理情形等相關資訊，公開於網

站中提供各界參閱。另於審查作業期間亦會舉辦地方說明會與查訪活

動，使民眾了解除役安全管制與執行作業的整體規劃，並藉此機會聽取

地方代表、意見領袖與當地居民的意見，以作為管制上之參考。 

圖 2：除役計畫訪查活動及地方說明會 

六、結論 

核能電廠除役為社會大眾關注的議題，核安會將持續秉持專業與

安全的原則，執行除役安全管制作業，確實監督台電公司能在安全的前

提下，如期如質地完成除役各項工作，確保民眾健康與環境安全。 


